
  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保障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基础、 战略工作。 今年

是“十五五” 开局之年， 近日在京召开

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强化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 建立未

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体系， 统

筹推进矫治教育、 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

教育工作”。 其后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

议也明确提出“协同推进建立未成年人

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体系” 的要求。

建立健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是

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抓手， 也

是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关键环节。

以新 “预防法” 为核心构

建分级干预体系

由于我国一直缺少一部专门的“未

成年人司法法” （或称少年法）， 教育

矫治有罪错行为未成年人的任务实际上

主要是由《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下

称 《预防法》） 承担的。 2020 年修订的

《预防法》 一方面将未达犯罪程度的未

成年人罪错行为分为不良行为与严重不

良行为两类， 并进一步完善了其内涵与

外延。 前者包括身份罪错以及部分轻微

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后者则主要包括

违反治安管理规定以及触犯刑法规定但

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等而不予刑罚的行

为， 罪错分级更加科学合理。 另一方

面， 新《预防法》 也细化和完善了罪错

行为的干预措施。 对有不良行为未成年

人坚持了“非正式干预” 的立场， 同时

较大幅度地完善了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未

成年人的教育矫治措施， 初步构建起从

家庭管教、 管理教育措施， 到矫治教育

措施、 专门教育及专门矫治教育的分级

干预措施体系。

其中针对有不良行为未成年人， 新

《预防法》 明确以家庭、 学校、 社区为

主要责任主体。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

及时制止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并加强管

教， 公安机关与居 （村） 民委员会不仅

有责任及时制止， 还应督促监护人履

职， 学校则应当采取管理教育措施。 而

对于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 则涉及

公安机关、 司法机关、 教育行政部门、

专门学校等不同部门的协调配合。 公安

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训诫、 责令

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至少八种矫治教

育措施， 如果父母等监护人或学校无力

管教或管教无效的， 可申请送至专门学

校进行专门教育。 若严重不良行为符合

第 44 条规定的， 则教育行政部门和公

安机关可以决定适用专门教育。 而针对

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负刑事责任的，

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同意， 教育行政

机关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对其采取专门

矫治教育， 以衔接 《刑法》 规定。

从新《预防法》 删除适用治安管理

处罚等规定、 新增管理教育措施与矫治

教育措施、 以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

取代收容教养等立法动作来看， “提前

干预” “以教代罚” 无疑是新 《预防

法》 初步构建罪错分级干预体系所体现

出的两个重要导向。

新 “预防法” 颁行后产生

的实践问题有待解决

新 《预防法》 颁行后， 《刑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关于未成年人犯

罪与罪错处遇的条款相继修改， 《刑事

诉讼法》 新一轮的修订也在酝酿之中。

但从立法后的实践表现来看， 我国少年

司法的理论研究与立法准备实际上仍相

对薄弱。 问题的关键便在于“以教代

罚” 的保护处分理念未能一以贯之， 进

而导致实践中仍存在诸多误解、 疑惑与

困难。 具体而言，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

方面的问题。

一是分级干预体系内部的适用关系

并不明确。 新《预防法》 所构建的分级

干预体系除了缺乏必要的过渡与衔接措

施， 主要问题便在于实践中不同措施间

的适用关系不明。 例如， 八种法定的矫

治教育措施类型是否仅能择一适用， 还

是可以在同一决定中适用多种矫治教育

措施， 新《预防法》 颁布后缺少明确的

细化规范。 再如， 对于专门教育与专门

矫治教育的关系也存在不同认识， 有观

点主张两者属于不同的处分措施， 也有

学者认为专门矫治教育应当是专门教育

的特殊类别。

二是与其他法定措施的适用关系存

在争议。 由于我国少年司法相关规则具

有分散立法的特征， 实践中分级干预措

施常常面临与其他法律规定措施的适用

关系问题。 例如， 新《预防法》 针对不

良行为规定了学校可以采取至少五种管

理教育措施， 同时教育部 2020 年发布

的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 又

规定了三种类型的教育惩戒， 对于两者

关系， 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并未予以

考虑。 再如， 新《预防法》 针对一般的

严重不良行为专门增设了矫治教育措

施， 但实践中仍存在一些误解， 尤其是

对于适用治安管理处罚后能否再并合适

用矫治教育措施的问题， 理论与实务界

也颇有争议。

三是分级干预的主体协同不足， 支

撑力量薄弱。 除了缺乏有效的协调机

制、 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 主体协同不

足问题的关键实际上在于缺少“先议”

机关。 “分级干预” 本质上就是对有罪

错行为未成年人的“诊断” 和“处方”，

但从域外相对成熟的经验来看， 无论采

取哪种模式， 均以第三方作为“医生”。

新 《预防法》 加入了专门教育指导委员

会这一第三方评估机构， 尽管具有“准

司法化” 色彩， 但其只有评估建议权而

无决定权， 在部分实践中更是有沦为

“橡皮图章” 的风险。 其次是分级干预

社会支持体系尚不完备。 分级干预的核

心在于“对症下药”， 是一项兼具专业

性与社会性的复合工程， 离不开司法社

工、 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力量的深度介

入。 但在当前实践中， 这一支持体系仍

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体系化” 支撑不

足与“社会化” 参与不够并存， 已成为

制约分级干预纵深发展的突出短板。 例

如， 此类专业人员总体数量不足、 地域

分布不均， 与司法机关的合作多停留在

临时性、 项目化层面， 引入企业、 社

区、 社会机构等社会力量进行帮教也存

在一定困难。

提升分级干预体系质效的

关键在于加强统筹与衔接

面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的新形

势、 新要求， 提升分级干预体系质效，

必须以保护主义为基本立场解决“统

筹” 问题， 系统优化保护处分体系内外

的措施衔接， 并构建权责清晰、 顺畅高

效的主体协同机制。

首先， 明确保护处分的体系定位与

适用关系。 加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

干预措施的统筹衔接， 首要在于贯彻保

护主义理念。 独立的概念体系、 “以教

代罚” 的处遇理念、 专门的程序规则是

保护主义体现在少年法与少年司法中的

三个主要特征。

新《预防法》 基本明确了管理教育

措施、 矫治教育措施、 专门教育与专门

矫治教育等分级干预措施体系中的专门

性概念， 但却尚未对“保护处分” 作出

明确定义， 实务界也依然倾向于“罪错

行为分级干预” 的表述。 实际上， 所谓

“分级干预” 一方面旨在未成年人不良

行为演变为犯罪前， 及时进行管理和矫

治， 防患于未然， 即“提前干预”。 另

一方面也内含优先采用教育性、 矫治性

的手段， 严格限制或取代惩罚性措施之

意， 即“以教代罚”。 保护处分即少年

法中对具有“提前干预、 以教代罚” 性

质教育措施的统称， 其基本属性应当得

到进一步的明确。

基于保护处分的法定属性判断， 现

行分级干预措施的内部适用关系便会更

加清晰。 例如， 应当对具体的教育管理

措施、 矫治教育措施进行基本的分类，

基于个体化的教育、 矫治目的， 教育、

矫治措施内部各类型之间可以在一次

“决定” 中同时适用， 但同类型的教育、

矫治措施原则上不应再同时适用。 再

如， 应当认为专门矫治教育属于专门教

育的特殊类型。 尽管管理更加严格， 但

专门矫治教育的核心内容依然是文化教

育、 法制教育、 心理干预和职业技能培

训等， 其特殊性不改变专门教育的本

质。 而若认为专门矫治教育独立于专门

教育， 专门矫治教育则可能存在脱离

“教育” 属性的危险， 重蹈收容教养的

覆辙。 当然， 出现这种误识， 与专门教

育本身分类分级的精细化程度不足也不

无关系。

其次， 厘清保护处分与惩罚性措施

的适用关系。 目前， 部分实践部门对于

“罪错行为” 概念的理解仍相对狭窄，

实际上，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与行政违法

行为、 犯罪行为并非并列关系， 罪错行

为的概念一般应当包含后两者。 加强分

级干预措施的统筹协调， 应当强化与行

政执法、 刑事司法的衔接转处制度， 但

首先需要明确后者的补充地位。

这里所说的“补充” 地位应当从两

个方面进行认识。 一方面是强调保护处

分在竞合适用时的优先地位， 既包括较

轻的保护处分优先于较严厉的， 如矫治

教育措施与专门教育竞合时应优先适用

前者， 也包括保护处分相较于其他惩罚

性措施的优先适用， 例如教育管理措施

与教育惩戒措施竞合、 矫治教育措施与

治安管理处罚竞合时等。 另一方面， 在

选择适用管理教育措施、 矫治教育措施

后， 即便是教育、 矫治的效果未达预

期， 也不得依据同一事实再行选择适用

教育惩戒、 治安管理处罚等惩罚性措

施。

当然， 如果罪错行为的主观恶性、

危害性显著具有“惩罚” 必要性， 结合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结果， 可以选择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等惩罚性措施， 但应当严

格进行限制， 并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

利。

最后， 构建起权责清晰、 顺畅高效

的机制性协同。 一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

的先议制度。 加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

级干预措施的统筹协调要求从根本上改

变“部门主导、 分段负责” 的局面， 转

向以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和矫治需求为核

心的整体性治理。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是

否需要统一由专门的少年司法机构享有

先议权 （优先审查及实质决定的权力），

以及由谁行使的问题， 实际上不仅关系

少年司法的根基， 也是破解分级干预主

体协同不足的关键所在。 通过先议制

度， 能够有效解决分级干预的程序启动

碎片化、 评估决策分散化问题， 并打破

部门信息壁垒， 集中调配资源。

二是统筹加强分级干预的社会支持

体系建设。 推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分

级干预矫治走向深入， 必须坚持专业力

量与社会力量的深度协同。 一方面需要

加大对司法社会工作组织发展的帮扶力

度， 培育专门人才， 这是正确适用分级

干预措施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还应向

前端延伸， 深化家校社合作共育机制。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中国预防青少

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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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干预体系有待理顺
姚建龙

□ 以新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的修订为标志， 我国未成年人罪错行为

分级干预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初步形成了相对独立且连贯的干预措

施体系。

□ 实践中， 分级干预常面临措施体系内部适用关系不明确、 与其他法定

惩罚性措施存在适用争议， 以及主体协同不足等问题。

□ 面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的新形势、 新要求， 提升分级干预体系质

效， 必须以保护主义为基本立场解决“统筹” 问题， 系统优化保护处

分体系内外的措施衔接， 并建立健全以先议制度为核心， 以社会支持

为基础的主体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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